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

一、增加一条,作为第十六条:“民事诉讼活动通过信息网

络平台在线进行的,与线下诉讼活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二、将第三十九条改为第四十条,第二款修改为:“适用简

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基层人民法院

审理的基本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第一审民事案件,可

以由审判员一人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

三、将第四十条改为第四十一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

“中级人民法院、专门人民法院对第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结案

或者不服民事裁定提起上诉的第二审民事案件,事实清楚、权利

义务关系明确的,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

四、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二条:“人民法院审理的下列案

件,不得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

“(一)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

“(二)涉及群体性纠纷,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

“(三)人民群众广泛关注或者其他社会影响较大的;

“(四)新类型或者疑难复杂的;

“(五)法律规定应当组成合议庭审理的;

“(六)其他不宜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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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三条:“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

程中,发现案件不宜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的,应当裁定转由合

议庭审理。

“当事人认为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违反法律规定的,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异议。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

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转由合议庭审理;异议不成立的,裁定

驳回。”

六、将第八十七条改为第九十条,修改为:“经受送达人同

意,人民法院可以采用能够确认其收悉的电子方式送达诉讼文

书。通过电子方式送达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受送达人提

出需要纸质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提供。

“受送达人已向人民法院提供或者确认电子地址的,以送达

信息到达该电子地址的日期为送达日期。受送达人未向人民法院

提供或者确认电子地址的,以能够确认收悉的日期为送达日期。”

七、将第九十二条改为第九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受送

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

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八、将第一百五十七条改为第一百六十条,第一款修改为:

“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

确的简单民事案件,适用本章规定。”

九、将第一百六十二条改为第一百六十五条,修改为:“基

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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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不大的简单金钱给付案件,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五十以下的,适用小额诉讼程

序审理,实行一审终审。

“标的额超出前款规定,但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

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三倍以下的,当事人双方可以约定适用小额

诉讼程序。”

十、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六十六条:“下列案件,不适用

小额诉讼程序审理:

“(一)人身关系、财产确权纠纷;

“(二)涉外民事纠纷;

“(三)需要评估、鉴定或者对诉前评估、鉴定结果有异议的

纠纷;

“(四)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的纠纷;

“(五)当事人提出反诉的纠纷;

“(六)其他不宜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纠纷。”

十一、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六十七条:“适用小额诉讼程

序审理的案件,当事人明确表示放弃答辩和举证期限的,人民法

院可以直接开庭审理。

“被告要求书面答辩的,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七日

内提出答辩状。有特殊情况的,经向人民法院申请,可以延长至

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

“小额诉讼案件的举证期限由人民法院确定,也可以由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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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准许,但不得超过七日。当事人在该期

限内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经向人民法院申请,举证期限可以延

长至十五日。”

十二、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六十八条:“适用小额诉讼程

序审理的案件,可以简化起诉、答辩、传唤、送达、庭审等程序

和裁判文书内容,但应当保障当事人举证、质证、陈述、辩论等

诉讼权利。

“小额诉讼案件一般应当一次开庭审结并且当庭宣判,但人

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再次开庭的除外。”

十三、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六十九条:“小额诉讼案件应

当在立案之日起两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本院

院长批准,可以延长一个月。”

十四、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七十条:“人民法院在审理过

程中,发现案件不宜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应当适用简易程序的

其他规定审理或者裁定转为普通程序。

“当事人认为案件不符合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条件的,可以向

人民法院提出异议。人民法院经审查,异议成立的,应当适用简

易程序的其他规定审理或者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异议不成立的,

裁定驳回。”

十五、将第一百六十九条改为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修改

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

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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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独任审判员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

十六、将第一百九十四条改为第二百零二条,修改为:“经

依法设立的调解组织或者依法任职的调解员主持达成调解协议,

申请司法确认的,由双方当事人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

内,共同向下列人民法院提出:

“(一)人民法院邀请调解组织、调解员开展先行调解的,向

作出邀请的人民法院提出;

“(二)当事人申请由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向人民调解委

员会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

“(三)当事人申请由其他依法设立的调解组织或者依法任职

的调解员调解的,向当事人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

院提出。

“调解协议所涉纠纷应当由中级人民法院、专门人民法院管

辖的,向相应的中级人民法院、专门人民法院提出。”

此外,本修正草案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条款

顺序一并作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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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修正条文前后对照表

修 正 前
修 正 后

(条文中黑体字为修改内容或新增加内容)

第一编 总  则 第一编 总  则

第一章 任务、适用范围和基本原则 第一章 任务、适用范围和基本原则

  第十六条 民事诉讼活动通

过信息网络平台在线进行的,与线

下诉讼活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三章 审判组织 第三章 审判组织

  第三十九条 人民法院审理

第一审民事案件,由审判员、陪审

员共同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

组成合议庭。合议庭的成员人

数,必须是单数。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

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
陪审员在执行陪审职务时,

与审判员有同等的权利义务。

  第四十条 人民法院审理第

一审民事案件,由审判员、陪审员

共同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组

成合议庭。合议庭的成员人数,
必须是单数。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

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基

层人民法院审理的基本事实清

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第一审

民事案件,可以由审判员一人适

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
陪审员在执行陪审职务时,

与审判员有同等的权利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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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前
修 正 后

(条文中黑体字为修改内容或新增加内容)

  第四十条 人民法院审理第

二审民事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

议庭。合议庭的成员人数,必须

是单数。
发回重审的案件,原审人民

法院应当按照第一审程序另行组

成合议庭。
审理再审案件,原来是第一

审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另行组成

合议庭;原来是第二审的或者是

上级人民法院提审的,按照第二

审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

  第四十一条 人民法院审理

第二审民事案件,由审判员组成

合议庭。合议庭的成员人数,必
须是单数。

中级人民法院、专门人民法

院对第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结

案或者不服民事裁定提起上诉的

第二审民事案件,事实清楚、权利

义务关系明确的,可以由审判员

一人独任审理。
发回重审的案件,原审人民

法院应当按照第一审程序另行组

成合议庭。
审理再审案件,原来是第一

审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另行组成

合议庭;原来是第二审的或者是

上级人民法院提审的,按照第二

审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

  第四十二条 人民法院审理

的下列案件,不得由审判员一人

独任审理:
(一)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

共利益的;
(二)涉及群体性纠纷,可能

影响社会稳定的;
(三)人民群众广泛关注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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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前
修 正 后

(条文中黑体字为修改内容或新增加内容)

其他社会影响较大的;
(四)新类型或者疑难复杂的;
(五)法律规定应当组成合议

庭审理的;
(六)其他不宜由审判员一人

独任审理的案件。

  第四十三条 人民法院在案

件审理过程中,发现案件不宜由

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的,应当裁

定转由合议庭审理。
当事人认为案件由审判员一

人独任审理违反法律规定的,可
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异议。人民法

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

查,异议成立的,裁定转由合议庭

审理;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

第七章 期间、送达 第七章 期间、送达

第二节 送  达 第二节 送  达

  第八十七条 经受送达人同

意,人民法院可以采用传真、电子

邮件等能够确认其收悉的方式送

达诉讼文书,但判决书、裁定书、
调解书除外。

采用前款方式送达的,以传

真、电子邮件等到达受送达人特

  第九十条 经受送达人同

意,人民法院可以采用能够确认

其收悉的电子方式送达诉讼文

书。通过电子方式送达的判决

书、裁定书、调解书,受送达人提

出需要纸质文书的,人民法院应

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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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前
修 正 后

(条文中黑体字为修改内容或新增加内容)

定系统的日期为送达日期。   受送达人已向人民法院提

供或者确认电子地址的,以送达

信息到达该电子地址的日期为

送达日期。受送达人未向人民

法院提供或者确认电子地址的,
以能够确认收悉的日期为送达

日期。

  第九十二条 受送达人下落

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
公告送达,应当在案卷中记

明原因和经过。

  第九十五条 受送达人下落

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

为送达。
公告送达,应当在案卷中记

明原因和经过。

第二编 审判程序 第二编 审判程序

第十三章 简易程序 第十三章 简易程序

  第一百五十七条 基层人民

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

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

的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本章规

定。
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

庭审理前款规定以外的民事案

件,当事人双方也可以约定适用

简易程序。

  第一百六十条 基层人民法

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

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简单民

事案件,适用本章规定。
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

庭审理前款规定以外的民事案

件,当事人双方也可以约定适用

简易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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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前
修 正 后

(条文中黑体字为修改内容或新增加内容)

  第一百六十二条 基层人民

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符合本

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

简单的民事案件,标的额为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

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的,
实行一审终审。

  第一百六十五条 基层人民

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

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

的简单金钱给付案件,标的额为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

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五十以下

的,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实行

一审终审。
标的额超出前款规定,但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

人员年平均工资三倍以下的,当
事人双方可以约定适用小额诉讼

程序。

  第一百六十六条 下列案

件,不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
(一)人身关系、财产确权纠

纷;
(二)涉外民事纠纷;
(三)需要评估、鉴定或者对诉

前评估、鉴定结果有异议的纠纷;
(四)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的

纠纷;
(五)当事人提出反诉的纠

纷;
(六)其他不宜适用小额诉讼

程序审理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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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前
修 正 后

(条文中黑体字为修改内容或新增加内容)

  第一百六十七条 适用小额

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当事人明

确表示放弃答辩和举证期限的,
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开庭审理。

被告要求书面答辩的,应当

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七日内

提出答辩状。有特殊情况的,经
向人民法院申请,可以延长至收

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内提

出。
小额诉讼案件的举证期限由

人民法院确定,也可以由当事人

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准许,但
不得超过七日。当事人在该期限

内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经向人

民法院申请,举证期限可以延长

至十五日。

  第一百六十八条 适用小额

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可以简化

起诉、答辩、传唤、送达、庭审等程

序和裁判文书内容,但应当保障

当事人举证、质证、陈述、辩论等

诉讼权利。
小额诉讼案件一般应当一次

开庭审结并且当庭宣判,但人民法

院认为确有必要再次开庭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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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前
修 正 后

(条文中黑体字为修改内容或新增加内容)

  第一百六十九条 小额诉讼

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两个月内

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
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一个月。

  第一百七十条 人民法院在

审理过程中,发现案件不宜适用

小额诉讼程序的,应当适用简易

程序的其他规定审理或者裁定转

为普通程序。
当事人认为案件不符合适用

小额诉讼程序条件的,可以向人民

法院提出异议。人民法院经审查,
异议成立的,应当适用简易程序的

其他规定审理或者裁定转为普通

程序;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

第十四章 第二审程序 第十四章 第二审程序

  第一百六十九条 第二审人

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

庭,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

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

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

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
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

件,可以在本院进行,也可以到案

件发生地或者原审人民法院所在

地进行。

  第一百七十七条 第二审人

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开庭审理。
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
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

由,合议庭或者独任审判员认为不

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
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

件,可以在本院进行,也可以到案

件发生地或者原审人民法院所在

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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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前
修 正 后

(条文中黑体字为修改内容或新增加内容)

第十五章 特别程序 第十五章 特别程序

第六节 确认调解协议案件 第六节 确认调解协议案件

  第一百九十四条 申请司法

确认调解协议,由双方当事人依

照人民调解法等法律,自调解协

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向

调解组织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提

出。

  第二百零二条 经依法设立

的调解组织或者依法任职的调解

员主持达成调解协议,申请司法

确认的,由双方当事人自调解协

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向

下列人民法院提出:
(一)人民法院邀请调解组

织、调解员开展先行调解的,向作

出邀请的人民法院提出;
(二)当事人申请由人民调解

委员会调解的,向人民调解委员

会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
(三)当事人申请由其他依法

设立的调解组织或者依法任职的

调解员调解的,向当事人住所地、
标的物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提

出。
调解协议所涉纠纷应当由中

级人民法院、专门人民法院管辖

的,向相应的中级人民法院、专门

人民法院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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